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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城步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人员构成

1、机构设置:我办内设人秘股、经营管理股二个股室；属县级一级预算单位，单位性质为参公事业单位。
2、人员构成:根据编委核定，我办有编制数5人，实有人员5人,退休人员13人。

（二）单位主要职责 

（一）指导原二轻总公司所属企业的经营管理，改革改制，国有资产监管，组织建设；负责原二轻总公司本部的人员管理及有关服务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79.6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79.67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79.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0.33万元，项目支出19.34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37.61万元，较预算增加57.94万元，总支出137.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8.66万元，占总支出的93.50％；项目支出8.96万元，占总支出的6.51％。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追加死亡抚恤金支出及增加解决困难工作费支出等。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城步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城步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2024年无国有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城步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2024年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工作完成率、工作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都达到了100%。
（二）反映履职效益情况：1、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检查、指导、监管工作，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2、开展综治民调走访活动，保持企业社会稳定，全年无上访事件发生。上述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资金及时支付使用。

(三)及时信息公开。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绩效评价等各项指标均按要求及时的进行了公开，做到了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四）三公经费控制。2024年完成年初绩效目标，“三公”经费合计0万元。
（五）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本办工作满意度提高。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因历史遗留原因，我办人员超编，我办正向相关部门积极要求增编或增加预算，保障单位机制正常运行。希望相关部门能尽早给单位增加人员编制。另单位年初预算和决算数据偏离度较高，主要原因是预算不精准，调整预算偏离度较大。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人员超编，我办正向相关部门积极要求增编，保障单位机制正常运行。希望相关部门能尽早给单位增加人员编制。
（二）积极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并保证制度的合法、合规、完整性。
（三）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尽量减少公务接待次数和标准。
（四）强化学习教育,增强自律意识, 加强财务人员队伍建设，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全面提升财务水平。
（五）及时受理相关业务，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加大人员培训力度，端正思想认识优化服务质量，提高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2024年我办沿袭了《城步苗族自治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财务管理制度》，依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而制定，具有合法性、合规性、完整性。
2、我办在资金使用上一直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县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收支，单位分管财务的副主任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督，从而更好的保证资金的合规性。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我办全面实行财务会审制度和公开制度，成立了财务会审小组，小组成员每月对经费开支的原始票据进行审核，并在发票上签字，财务室对有财务会审小组签字并加盖财务会审公章的发票才能支付。

4、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和自评结果及时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